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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市公共采购交易系统

投标保证保险承保、退保、理赔规则标准

一、 承保规则

（一）投保人定义

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参加工程投标的企业均可作为投保人。

（二）被保险人定义

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向投标人进行工程招标的均可作为被保险人。

（三）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与投保项目《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投标保证金金额一致。

（四）保险费率

保险人经银保监会备案的费率情况和相关费率标准综合确定投标保证保险费率为

0.8%，最低保费为人民币 500元。

（五）保险期间

保险生效时间为投保项目投标截止时间，保险期间为投保项目《招标文件》中载明

的投标有效期。

二、退保规则

（一）退保情形

1.开标前项目发生中止、暂停的，可进行退保；

2.开标前项目发生流标、终止的，可进行退保；

3.开标后项目发生流标的，可进行退保；

4.除上述 3种情形外均不予退保。

（二）退费路径

1.网银支付保费的：保费退回投保人的银行账户，具体操作详见《盘锦市公共采购

交易系统投标保证保险投保人（投标人）操作手册》。

2.微信或支付宝支付保费的：保费将原路退回，具体操作详见《盘锦市公共采购交

易系统投标保证保险投保人（投标人）操作手册》。

（三）其他

1.因系统故障等原因导致无法进行线上退保，请及时联系保险人进行线下退保，也

可拨打电子保函服务平台官方联系电话（400-800-5100）解决系统故障问题。

2.投保人办理退保事宜，满足退保条件的，保险费全额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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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赔规则

（一）在保险期间内，投保人在被保险人组织的招标项目投标过程中，发生保险事

故的，被保险人可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对被保险人的损失进行

赔偿，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

（二）被保险人发现投保人在保险期间违反保险合同约定发生保险事故的，可在盘

锦市公共采购交易系统上发起理赔申请。

（三）线下理赔材料提供如下：

1.索赔申请书；

2.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

3.投保人违约证明材料。

（四）保险人应在收到索赔申请书和相关材料后 10个工作日内完成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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